
附件1：合同条款及合同格式

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

甘肃能化金昌能源化工开发有限公司

叉车、洒水车、清扫车等车辆采购

采购合同

甲方（买方）：甘肃能化金昌能源化工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

签订时间： 年 月



甲方（采购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供应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友好

协商，就设备采购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履行。

第一条 采购设备明细及要求

1.服务范围及具体内容：

物资名称 型号规格
单

位

数

量
质保期

含税单

价

含税总

价

税

率

电动三轮

车

车厢尺寸

1.8*1.1m,72V/2000W，
带电池过充保护；参考

品牌：宗申、小刀、金

彭

辆 3 质保 2年

电动叉车

3 吨，座驾式（封闭驾

驶室）；参考品牌：合

力、杭叉、龙工（注：

另搭配一台叉车专用

鹰嘴油桶夹具，双桶双

夹）

辆 1
整车质保 2

年，电瓶 5 年

洒水车

柴油发动机、实际储水

量≥10.0方 功能配

置：万向前冲、后洒、

侧喷、洒水高炮、消防

接口、雾炮；参考品牌：

东风环保、徐工环境、

宇通环卫

辆 1 整车质保 3年

清扫车 柴油发动机、洗扫式 辆 1 整车质保 3年



（扫+高压冲洗+吸+污
水回收），清水箱容量

≥4m³（不锈钢），垃

圾箱容积≥5m³（不锈

钢），清扫宽度≥2.5m，
水压≥15MPa；清扫效

率≥98%；参考品牌：

福龙马、东风环保、盈

峰环境、宇通环卫

2.技术要求：

（1）物品质量要求：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或出厂检验标准，当二

者发生矛盾时，按高标准执行。随货附质量合格证，若使用过程中出

现质量问题，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人无偿承担。

（2）服务要求：应具备12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完成产品现场

服务的快速反应能力。

（3）供应商所投货物必须满足文件要求，供货过程中若发现不

能满足，要求更换，直至匹配为止。

（4）供应商配合完成车辆上户及监督检验，相关费用由供货商

负责：含叉车监检费、机动车上牌费及保险【1年期交强险、商业险

（第三者责任险不低于100万）】。

（5）供应商根据采购方需求提供厂内车辆车牌。

（6）扫地车需提供一套刷头作为备件。

（7）设备的首次保养由供应商负责。

（8）洒水车、扫地车应配备作业警示灯。

（9）座驾式电动叉车技术要求：

a.最大起升高度 ≥4200mm 可根据仓储货架高度定制。

b.门架形式：二节/三节全自由宽视野门架，视野开阔，无遮挡，



标配二级全自由门架。

c.应具有较小转弯半径，灵活性强。

d.满载行驶速度 ≥11km/h，平坦路面。

e.空载行驶速度 ≥14km/h 平坦路面。

f.满载爬坡度 ≥12% ，满载情况下稳定爬坡，无打滑。

g.货叉调节范围：200—685mm。

h.整车自重符合行业标准，保证车辆稳定性，不超标超重。

i.驱动方式：交流电动驱动，禁止直流有刷电机。交流变频控制，

无级调速，运行平稳，噪声低，液压起升，动力强劲，起升下降匀速

无冲击。

j.蓄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优先）；电压：[80V]，容量≥[600]Ah；

续航能力：连续作业≥8小时，满足单日作业需求；循环寿命：磷酸

铁锂≥1500次循环，具备过充、过放、过流、短路、高温保护功能。

k.充电机：配套智能专用充电机，全自动充电，充满自停，具备

漏电、过载保护，充电效率≥90%，适配工业用电380V/220V。

l.制动系统：电磁制动+液压制动，双制动保障，松开踏板自动

驻车，制动响应快，制动距离符合国家标准。

m.轮胎：标配实心耐磨轮胎，防滑、抗压、免维护，禁止使用充

气轮胎。

n.液晶多功能仪表盘，实时显示电池电量、行驶速度、作业时长、

故障代码、电压电流等信息。

o.安全装置：紧急断电开关，突发情况一键切断总电源，倒车警



示音+警示灯，音量≥85分贝，灯光亮度符合安全标准。

p.起升限位装置，防止门架超程起升损坏。

q.过载保护装置，超载时自动报警，禁止起升动作。

r.舒适性配置：减震座椅，可调节前后位置；操作手柄减震处理，

降低作业振动；整车作业噪音≤75分贝，符合室内作业环保要求。

3.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乙方保证所提供的设备为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符

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行业标准及本合同约定的规格型号、技术参数，

无质量瑕疵、无翻新、无假冒伪劣情况，且具备产品合格证书、检测

报告等相关证明文件。乙方需提供产品出厂合格证书、检验报告、3C

认证、型式试验报告等相关资质文件，确保产品为全新原厂正品，无

翻新、改装、二手设备。

（2）关键部件（电机、电池、液压泵、控制器）需采用国内一

线品牌或进口知名品牌，供应商需明确标注品牌型号，不得使用杂牌、

劣质部件。

（3）质量保证期：见第七条7.服务范围及具体内容（特种设备

质保期从办理完使用登记证后开始计算，机动车从上户完成后开始计

算）。

第二条 交付时间、地点及方式

1.交付时间：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生效后45日内将本合同约定的

全部设备送达甲方指定交付地点。若因不可抗力（如自然灾害、政府

政策调整等）导致交付延迟，乙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24小时内书面



通知甲方，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经甲方同意后交付时间相应顺延，

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交付地点：甘肃省金昌市河西堡工业园甘肃能化金昌能源化工

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现场。

3.交付方式：乙方负责设备的包装、运输及装卸，运输方式由乙

方自行选择，但需确保设备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运输过程中产生

的所有费用、风险（包括设备毁损、灭失）均由乙方承担。

4.货物送达后，甲方应在15个工作日内对设备的外包装、数量、

型号进行初步查验，如有异议（如外包装破损、数量短缺、型号不符

等），应在查验当日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核

实处理；初步查验仅确认设备外观、数量及型号，不代表对设备内在

质量、性能的最终验收。

第三条 支付方式

货物到达交货地点由甲方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办理入库挂账后，

以银行承兑汇票或现汇方式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90％；剩余合同款项

的10%转为质保金，整车质保期满后无任何质量问题在60个工作日无

息付清尾款。

第四条 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

1.质保期：本合同项下设备在质保期内出现非甲方人为损坏、非

不可抗力导致的质量问题，乙方应承担免费维修、更换零部件的责任，

维修或更换的零部件质保期自修复或更换之日起重新计算，需异地维

修的相关费用由乙方负责。



2.售后响应：质保期内，甲方发现设备质量问题，应及时电话通

知乙方，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派遣专业技术

人员到达现场处理。

3.乙方保证所提供的设备及零部件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

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若因知识产权侵权导致甲方

遭受第三方索赔、诉讼等纠纷，全部责任由乙方承担，乙方应赔偿甲

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索赔金额、诉讼费、律师费等）。

第四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权利与义务：

（1）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合同款项；

（2）配合乙方完成设备的交付、验收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

（3）按照设备操作手册正确使用、维护设备，不得擅自拆卸、

改装设备；

（4）质保期内，发现设备质量问题，有权要求乙方按约定提供

售后维修服务；

（5）有权对乙方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义

务的行为提出异议并要求整改。

2.乙方权利与义务：

（1）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时间、质量、数量交付设备；

（2）保证所提供的设备符合本合同约定及相关标准，提供完整

的产品证明文件；

（3）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合同款项；



（4）配合甲方完成设备验收，对验收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及时解

决。

第五条 不可抗力

1.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战争、政策

调整等社会事件。

2.因不可抗力导致一方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受影响一方应在不

可抗力发生后24小时内书面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明

文件，双方应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程度，协商决定是否变更合同、延

期履行或解除合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应尽力减少不可抗力造成

的损失。

第六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争议解

决期间，除争议事项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其他无争议条款。

第七条 其他条款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

议为准。

2.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

乙方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双方确认，本合同载明的地址、联系方式为双方有效送达地址，



任何一方变更联系方式，应提前10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因此产生的

送达不能、延误等后果由变更方承担。

4.双方均确认，本合同签订过程中，对方已就合同条款进行了充

分说明，双方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法律后果均已明确理解，自愿签订

本合同。

甲 方： （盖章） 乙 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日 期： 日 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 号： 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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